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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兽药是重要的养殖投入品，兽药监管工作是保障兽药质量安全的重要手段，而基层兽药监管工作面

临较多困难，如基层兽药监管力量薄弱、兽药市场经营秩序混乱、乡镇兽药经营企业与动物诊疗机构之间界限不

清、兽药使用环节监管难度加大等，并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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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是动物疫病防治和健康生长的必备物质，

是畜牧产业发展的重要投入品，兽药产品的质量安

全问题直接关系到畜牧产业发展、畜产品质量安全

和人们的身体健康。兽药监管工作是保障兽药质量

安全的重要手段，而基层兽药经营和兽药使用环节

的监管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难点，若得不

到妥善解决，势必影响到兽药监管工作的效果和兽

药质量安全水平，从而影响到畜牧产业发展和畜产

品质量安全。本文就基层兽药监管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和解决对策进行分析，为基层的兽药监管工作顺

利开展提供参考。

1 兽药监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基层兽药监管力量薄弱。基层真正从事兽药

监管和执法的人员数量少、年龄结构不合理、业务

素质偏低，就笔者所在地市州而言，有的县市畜牧

兽医局设置有医政药政股，配备了 1～2名工作人

员，大部分县市畜牧兽医局没有设置医政药政股，

兽药监管职能直接放在动物卫生监督所，仅有的几

名监管人员身兼数职，既要从事动物检疫、畜产品

安全监管，又要从事兽药监管和饲料监管，其面对

的监管对象和监管范围涉及到辖区内所有的养殖

场、饲料生产、经营企业、兽药经营企业、屠宰企业

及动物经纪人等，加之执法装备落后、手段不足，监

管力量明显薄弱。

2）兽药市场经营秩序混乱。虽然自 2012年 3月

1日起，根据农业部规定，开始实施《兽药经营质量

管理规范》后，兽药经营市场逐步规范化、法制化，

但是，还有部分兽药经营门店存在兽药经营场所、

仓储面积等硬件条件不达标，兽药经营管理制度不

完善、供应商档案和购销台账记录不完整、处方药

与非处方药摆放不规范、仓库管理混乱等 GSP规范

贯彻不到位的情况。尤其是乡村兽药市场杂乱，存

在无证经营、兽药饲料混卖、没有建立相关制度和

购销台账记录、不按规定使用处方药和非处方药、

缺乏基本的辨别知识、经营的产品来自一些小作

坊、可能涉及假劣兽药等情况，难以保障兽药质量

安全和兽药产品的可追溯管理，很大程度上增加了

兽药市场监管的难度。

3）乡镇兽药经营企业与动物诊疗机构之间界限

不清。乡镇的兽药经营企业既可以在门店向养殖场

户销售兽药，也可以送药上门，可以向养殖场户提

供售后技术服务，在指导养殖场户科学、安全、合理

使用兽药的基础上，也提供动物疾病诊疗服务。而

动物诊疗单位或乡村兽医在从事动物诊疗活动中，

主要服务于养殖场户，在对动物进行临床诊断时，

向其提供兽药。很多乡镇的兽药经营企业的作用和

乡镇的动物诊疗机构类似，很难达到兽药经营企业

GSP标准。

4）兽药使用环节监管难度加大。随着交通和物

流行业的发展，很多兽药小厂家、小作坊的销售人

员直接带着兽药产品到养殖场户销售，甚至有的养

管理前沿74· ·



养殖与饲料 2016年第 8期

殖场户为了价格便宜在网络上购买兽药产品，规模

养殖场直接接受兽药生产厂家供货等情况已经普

遍存在。这些情况都不经过兽药经营企业，而是直

接到达养殖场户的手中，随意性大、流动性大、隐蔽

性强，为兽药的不法经营提供了便利，产品质量无

法保障，出了问题也不好溯源。同时，养殖场户使用

兽药的过程中随意超剂量添加、不执行休药期规

定，很容易造成畜禽产品的兽药残留，给畜禽产品

质量安全带来隐患，使兽药监管难度大大增加。

2 改进措施和对策建议

1）完善机制，提高兽药监管队伍的监管水平。

基层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兽药监管工

作机制，加大投入，配备足够的监管执法人员和设

施设备，保障工作经费，确保兽药监管执法工作顺

利开展。同时加强对兽药监管部门和人员的培训，

通过举办培训班、辩论会、业务比武等多种方式，提

高兽药监管执法人员的执法能力和业务水平，提高

监管人员的依法行政和监管责任意识。

2）加大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增强监管对象的

守法意识。首先是加强对兽药相关政策法规的宣传

工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可以通过电视、广播、宣传

车、报纸、网络等媒体发放兽药监管法律法规和兽

药基础知识方面的相关资料，进行现场讲解等方

式，增强兽药经营者和使用者的法律意识。其次是

加强经营者的培训力度，通过举办培训班或组织外

出考察、召开现场会等形式加强经营者、使用者对

兽药知识和相关政策制度的了解，增强监管对象的

法律意识和主体责任意识，使经营者和使用者全面

了解并掌握各种兽药生产性能、休药期等基本情况，

进而提高经营者、使用者对假冒伪劣兽药的识别能

力和科学合理、依法依规经营、使用兽药的意识。

3）加强管理，规范兽药经营市场秩序。基层畜

牧兽医主管部门根据兽药行业相关政策制度的要

求，督促指导兽药经营场所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

同时要严格做到制度上墙，认真落实。比如，对兽药

经营许可证、兽药经营质量承诺书、兽药技术人员

或从业人员进行严格公示，建立完善的人员、产品

质量、采购、验收、入库、陈列、储存、运输、销售、出

库、召回等管理制度并规范记录，建立要素齐全的

购销台账，并对购进兽药生产厂家和兽药产品的资

质进行备案。对于乡镇兽药经营门店达不到 GSP要

求的则在取得执业兽医师资格证、助理执业兽医师

资格证或乡村兽医证书的基础上转型为乡村动物

诊疗单位，从而进一步理顺兽药经营市场秩序，使

兽药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4）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加强对兽药使用环节的

监管。在对养殖业主进行宣传培训的基础上，加大

对养殖场户的现场监督检查和抽检力度，重点检查

其药房、养殖档案、兽药添加和使用等行为，指导养

殖业主和技术人员从合法渠道购买兽药并索取票

证、做好记录，养殖过程中科学、合理使用兽药，严

格执行休药期制度，通过现场指导增强其鉴别违禁

药物、假劣兽药、过期兽药的常识和安全使用兽药

的意识。监管人员要定期对养殖过程中的兽药使用

行为进行检查，抽取兽药和畜禽产品样品进行质量

检查、兽药残留快速检测或送至农业部指定的检测

机构进行检测，发现问题，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进行处理。

5）严格审批，强化执法，确保兽药产品质量安

全。县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严格对企业进入兽药

经营市场的审批，对于新申请或换证的兽药经营企

业，严格执行 GSP规范标准进行审批和发证；对于

GSP规范贯彻不到位的经营企业，下达整改通知书

并下令限期整改，逾期整改不到位的，依法注销经

营许可证；对于无证经营的兽药门店坚决依法予以

取缔。同时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经营、使用兽药的违

法行为，以“四个最严”的标准加强对违法行为的处

罚，加强部门联动，情节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进行

处理。通过严格执法，进一步增强兽药经营企业和

兽药使用单位的法律意识，进一步提高辖区内兽药

产品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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